《民生論叢》徵稿啟事
1、 本論叢刊載社會、人文、藝術、生命科學之學術研究相關論文。
論文類別
1. 研究論文或論述 (Research Articles)：具原創性之經驗研究或理論性論文，以二萬字為原則，篇幅超過二萬字者，恕不送審。
2. 研究議題討論(Research Issues or Review Articles)：針對晚近發展的學術議題整理評述之論文，以一萬五仟字為原則。
3. 研究紀要 (Research Notes)：研究紀要包括： 研究之主要發現的報告； 對方法論問題以及解決方式的簡要討論； 開發特定研究議題的概念討論。出版此類紀要旨在促進重要研究發現、方法論思考與解決、概念討論的交流管道更加暢通，以一萬字為原則。
4. 書評(Book Review)：就國內外出版之學術專書所撰寫之評論，以五仟字為原則。
2、 本論叢常年徵稿，每年預計1月及7月出刊。
3、 編輯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會)審查程序如下:

1. 收到來稿後，編委會將先就論文是否適宜送審，進行初步審查。如果認為不符，本論叢將在說明原因後予以退稿。
2. 形式審查完畢後，對於前三類文章，本論叢將由編輯委員決定兩位以上審查名單，並將文章交付審查；對於書評，則由當期執行編輯及乙位編輯委員做形式審查，通過，即可刊登，不再交付其他評審委員審查。
3. 文章如經兩位評審委員同意，即可刊登；若兩位評審意見相左，本會將另請第三位評審委員審查，以決定刊登與否。
4. 來稿如果經評審決定退稿，本會將附上評審意見請作者參考。作者如對本會決議持有異議，作者可具陳反駁意見，寄回本會。本會將召開編委會討論，並將討論結果告知作者。
4、 來稿請附：
首頁請註明論文題目、文稿類型、作者姓名與任職機構、通訊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、誌謝詞等。
第一頁請寫論文題目、中文摘要（四百字以內）、英文摘要（三百字以內）、中英文關鍵詞（最多五個）。作者姓名不需放入。文稿請採橫向排列，並註明頁碼。中文用細明體，外文用Times New Roman，12級字， 1.5倍行高。
5、 審查結果及評審意見，均書面通知作者；無論刊登與否恕不退稿。
6、 著作財產權事宜：

1. 本學報刊載之論著以未經發表為原則。請勿一稿兩投，違反學術倫理，或侵犯他人著作權。

2. 經本學報接受刊登之著作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所有，但作者同意授權本學報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，進行重製、透過網路提供服務、授權用戶下載、列印等行為；並得酌作格式之修改。且未經本校同意，不得轉載或轉譯為其他語文再行發表。

3. 來稿若經採用，本刊因編輯需要，保有文字刪修權。

4. 文、圖及照片、表、資料有抄襲爭議者，概由撰稿人自行負責。
7、 來稿一經刊登，本會將寄贈當期刊物兩冊，不另致稿酬。
8、 來稿請填具投稿者基本資料表，請於http://humaneco.usc.edu.tw下載。
9、 來稿請寄：
          104台北市大直街70號（實踐大學民生學院）
          實踐民生論叢編輯委員會  收
      電話：02-25381111 轉分機 6001～6003
      傳真：02-25332593
E-Mail：humaneco@mail.usc.edu.tw；angela@mail.usc.edu.tw
